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2677号

原告：李捷，男，197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重庆市丰都县保合镇新院子村3组8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309222391。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中林，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钱，男，1984年9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峡南溪7组63号，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8409026075。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重庆创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樊德林，男，195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兰美璐988号美茵河谷小区11栋1单元1-4，公民身份号码51021219561118411X。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霞，重庆坤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梦觉，重庆坤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少成，男，1969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丰都县三合街道峡南溪村3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907256079。
原告李捷与被告樊德林、高钱、余少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舒中林、被告余少成、被告樊德林的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霞及莫梦觉、被告高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54586.89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丰都县武平镇龙景花园18栋4单元502号房屋业主樊德林将房屋装饰装修工程承包给被告高钱，高钱雇请原告、余少成、刘玉兰担任泥水工。2019年3月3日15时许，原告在切割橱柜铝合金时被砂轮飞出物打伤右眼，后被送往重庆大坪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右眼眼脸裂伤，右眼球破裂伤，住院治疗9天出院。住院期间花去医疗费16478.19元。经重庆市涪陵司法鉴定所鉴定为7级伤残，受伤之日起30日需1人护理，误工期限为120天左右，营养补助需30天左右。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樊德林辩称，原告受伤地点不在丰都县武平镇龙景花园18栋4单元502号房屋，而是该单元的503号房屋，该房屋不属于本被告所有。高钱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高钱将装饰装修工程转包给余少成，系余少成雇请原告施工，本被告不存在过错，为此请求驳回原告对本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余少成辩称，原告是被告高钱雇请的工人，原告及本被告都是为高钱打工的，本被告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高钱辩称，本被告没有雇请原告，之间不是雇佣关系，原告系余少成雇请的工人，原告自己存在主要过错，赔偿的费用计算不正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本被告的诉讼请求。
[bookmark: _GoBack]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樊德林与高钱签订了装饰装修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丰都县武平镇龙景花园18栋4单元502号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由高钱施工完成，工程价款为48000元。后高钱雇请余少成完成部分劳务，劳务费为4000元，后余少成联系李捷、刘玉兰共同完成，并经高钱同意。2019年3月3日15时许，李捷在丰都县武平镇龙景花园18栋4单元502号房屋用自己携带的切割机切割橱柜铝合金时被砂轮飞出物打伤右眼，当日李捷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右眼眼脸裂伤，右眼球破裂伤。共计住院治疗14天。住院期间花去医疗费16478.19元，其中高钱支付医疗费5343.3元，李捷支付医疗费11134.19元。2019年3月19日，李捷委托重庆市涪陵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同日该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李捷头面部损伤致右眼球缺失或者萎缩评定为7级伤残；2、受伤之日起30天左右需1人护理，误工期限为120天左右，需营养补助需30天左右。李捷支付鉴定费1400元。
另查明李捷在施工过程中未戴安全防护面具，并在丰都县三合街道民生路37号8-2居住生活。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合同、证明、病历记录、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责任主体及责任划分问题；二、损失金额的确定等问题。
1、 责任主体及责任划分问题。樊德林与高钱签订了装饰装修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高钱完成装饰装修工程，从合同的性质来看，属于承揽性质的合同，应由高钱亲自完成，但高钱却将部分工程的劳务交给余少成、李捷等人来完成，对于高钱而言属于违背合同的行为，高钱的这一行为引发的损害与樊德林签订装饰装修合同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为此樊德林对损害结果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樊德林不属于责任主体。高钱将装饰装修工程的部分劳务交给余少成完成，余少成联系李捷、刘玉兰共同完成，并经高钱同意，对于余少成、李捷、刘玉兰一方而言属于提供劳务方，对于高钱而言属于接受劳务一方，双方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就劳务关系而言，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有选任，指示，监督等管理义务，提供劳务一方有安全注意义务，未尽义务发生安全事故造成损害，双方应承担过错责任。结合本案事实，李捷未戴防护装置进行作业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对于高钱而言，有监督管理不力的过错，对于李捷而言有未尽注意义务的过错，这两种过错结合是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为此高钱及李捷属于责任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余少成而言，仅为提供劳务方，虽然联系了李捷，但经过高钱选任，余少成并无管理上的义务责任，其他方面也无引发损害结果的过错，因此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不属于责任主体。综上，根据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以李捷自己承担50%的民事责任，高钱承担50%的民事责任为公平合理。
2、 损失金额的确定等问题。原告李捷的经济损失依法确定。1.医疗费据实计算为16478.19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计算为，60元/天×14天=840元；3.营养费根据司法鉴定意见酌定为500元；4.护理费计算为，120元/天×14天（住院期间）+120元/天×16天×50%（出院期间)=2640元；5.误工费，误工费计算至定残之前一日（2019.3.3-2019.3.18日），100元/天×15天=1500元；6.交通费酌定为400元；7.残疾赔偿金计算为，34889元/年×20年×40%=279112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8000元；9.鉴定费据实计算为1400元，以上损失共计310870.19元，按照被告高钱负担的赔偿比例，并扣减已赔偿的金额，被告高钱实际应赔偿原告李捷的经济损失为，310870.19元×50%-5343.3元=150091.79元。其余损失应由原告李捷自己负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高钱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赔偿原告李捷经济损失150091.79元；
2、 驳回原告李捷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619元，减半收取3309.5元，由原告李捷负担1654.75元，被告高钱负担1654.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石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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